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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吃的是什麼油？你吃的是什麼油？

強冠油品⾷安案件

該案經過各審級檢、審、律的努
力，對於食品原料的定義與採購
弊端，作出朝無過失責任的進步
見解，也為相關法規修正提供更
貼近國民感情的方向。

103年爆發震驚社會的強冠公司劣質豬油案，該公司向地

下油⾏購買⽤餿⽔油等再製的劣質油品，與⼀般⾷⽤油脂

混摻後販售給消費者。全案訴訟審理歷時6年餘，董事⻑葉

○祥經依詐欺罪及違反⾷品安全衛⽣管理法判刑22年定

讞，強冠公司科處罰⾦1億2千萬元；另地下油商郭○志，

經最⾼法院維持⾼雄⾼分院更⼆審判決，判刑20年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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